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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云南省税务志>为云南省的一部税务部门志。史实辑录时间，上限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下限至1993年底止。

二、本志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实事求

是，求实存真的原则，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云南省工商各税和税务

工作的发展变化史实，为今后工作提供借鉴。

三、本志除设概述、大事及凡例外，立专志13章60节和附录。本志按志

书横排竖写，以类系事，事以类聚的体例编写。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述而不论，全面系统地反映事物发展全过

程，成败得失，如实记述，所有事实、数字经过详细核实。

五、本志对全国性的税收方针、政策、规定等，不录全文，只摘记相关部分，

作连接性的叙述；着重记述云南省的实施情况，各税种和业务的政策、措施的

沿革兴废和征收实绩，至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一概从略；税务部门与

各部门联合通知共管的工作，只记述税收有关部分；不具有税务个性的史料，

未记入。

六、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力求文省事明，文表并用，适当附列税目税率表

相互补充；各项统计数字，使用云南省税务局1950年至1993年分税种税收征

收数；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七、本志用公元纪年；注释或引文加注在括号()内；货币单位以新人民币

书列。1949年到1955年3月1日流通的人民币，以新人民币折算，旧人民币1

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计列，以旧人民币书列时，用括号()加注。

八、本志各级政府机构和税务机构名称、地名、专用名称(国营企业、国有

企业)等，照当时的名称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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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税收，历史上有“赋税”、“租税”、“捐税”之称谓。它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

公共需要和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和依据法律规定，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

再分配的一种规范形式o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44年(194卜1993)，云南省的工商税收同全
国的工商税收工作一样，经历了若干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尽管每个历史时

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有所不同，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也随着变动，但

社会主义税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为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服务

这一性质是始终不渝的o 44年来，它既是国家积累资金的重要手段，又是调

节经济，推进建设的重要杠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o 44年

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云南省的工商税收工作，从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民族

众多，山区面广，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

贯彻了中央的财政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国家税收法规，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各

项税收任务。44年，全省征收的工商税收入共861．53亿元(已扣除出口退税

16．75亿元)，并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75．25亿元，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烟酒提价专项收入和教育费附加等四项收入78．7亿

元，税务部门组织的收入共计1015．48亿元，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为国家

和云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4年来，云南省工商税收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1949年——1957年)

建国初期的工商税收工作，面临着接管和改造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破烂

的税务摊子以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税政；同时，建国前各个革命根据地为保

障革命战争供给而制定实施的地域性税政需要统一。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

税收主要是统一税政，组建税务机构，建立人民税收工作，为保证财政供给，巩

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服务。1949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财



政部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0

条“国家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

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的精神，全面研究了统一全国税

政、草拟统一税法和建立统一税务机构等问题。1950年1月30日，政务院发

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规定>的通令，同时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和《全国

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从此，全国税法、税种、税目、税率达到统一o

《要则>规定，全国征收中央及地方税收共14种：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坐商、

行商、摊贩的营业课税及所得课税)、盐税、印花税、利息所得税、特种消费行为

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交易税、关税、遗产税和薪给报酬所

得税。云南省解放较晚，1950年3月才开始接管。当时，《全国税政实施要则>

虽已公布，但云南各级人民政府尚未建立，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随

着全省军事接管工作的全面展开，人民政府相继建立，税务机构也在边接管、

边征收、边整顿中迅速建立，按照中央颁布的各项税收法令进行工作。云南各

级党委、政府根据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及政务院1950年3月3日发

出的《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令>和中共中央同日发出的《关

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抓紧组建税务机构，各级税务机构建

立较快，并委任了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这就为保证贯彻《关于统一全国

税政的规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等税收法规和开展税收工作提供了重要

保证。
’

云南省在贯彻《要则>规定开征的14种税时，联系云南经济落后，交通不

便等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税政措施，除薪给报酬所得税、遗产税依照全

国统一规定暂不开征外，对房产税、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

限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县征收，并规定一些减税、免税照顾办法o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主席在《为争取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的

要求。与此同时，召开了全国第二届税务会议，按照中央会议精神，检查了过

去几个月各地执行税收政策的情况，研究了调整税收的原则和具体内容。这

次调整的原则是，巩固财政收支平衡，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要继续执

行工轻于商、日用品轻于奢侈品的税收政策。同年7月，云南省按照政务院财

经委员会发布的调整税收的通知执行。(1)简并税种。将房产税和地产税合

并为城市房地产税o(2)简并税目。货物税由1136个征税品目减为358个。

一2一厶



(3)调整税率。降低了部分产品的货物税税率；所得税提高了累进起点，增加

了累进级数，由14级改为21级，降低实际负担；盐税按原来确定的税额减半

征收；临时商业税由4％至6％的幅度税率，改为5％一个比例税率；利息所得

税税率由lO％减为5％。此外，对屠宰税等其他税种也作了一些减轻税收负

担的调整o(4)简化征收办法和纳税手续。对缴纳工商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分

别采取自报查帐依率计征、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和自报公议民主评议基础上的

定期定额三种方法计算征收。

1951年，为了配合棉花统购统销政策，限制囤积投机，及时回笼货币，增加

收入，按政务院规定开征棉纱统销税。同年4月，为加强酒类管理，成立“云南

省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对酒征收专卖利润，同时，对税务机关征收的酒类货

物税移交专卖机关征收，未设专卖机关的地区，专卖利润由税务机关代征。

通过这次税收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了新的税收制度。至此，云南省统

一了全省税政，按照中央颁布的税收政策、法规和省的补充规定进行工作。在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多种经济并存的历史条件下，税收工作配合对私改造的

任务，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管理，保证了税收任务的完成。全省工商税收收入

逐年有较大增长，1950年征收2310万元，1951年比上年增收132％，1952年又

比上一个年度增加32．79％。这三年，工商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33．1％、35．36％和37．93％。

这一时期，在建立人民税收，保证财政供给，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工作中，

云南省各级税务部门和全体税务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大量

艰巨的工作，有些干部甚至献出了生命。云南解放初期，开展工商税收征收工

作，任务十分艰巨。尤其在农村、山区，全省不少地方土匪为患，税务干部不得

不带枪下乡收税，斗争非常艰苦激烈。有的在收税途中，有的在税务所里，遭

到匪徒袭击。为了保护国家税款和税票的安全，不少同志在与匪徒的斗争中，

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据不完全统计，文山、保山、大理、玉溪、临沧、楚雄

等地区，有28位同志在工作岗位上与土匪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不怕流血

牺牲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为云南税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o

1952年，国家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财政经济状况得到根本好

转。同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

行日期的通告>，云南省从1953年1月1日起执行。这次修正税制，系根据“保

证税收，简化手续”的原则提出的。修正的主要内容是：(1)试行商品流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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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收货物税的品目中，选择国家能够控制生产或收购的22个品目，改征商

品流通税。(2)修订货物税。将应税货物的印花税、工业营业税、商业批发营

业税及附加，并人货物税征收；进一步简并税目；改变应税货物的计税价格，采

取以国营公司批发牌价为主的核税办法，同时，将货物税按不含税价格改为按

含税价格计税，并相应调整了税率。(3)修订工商业税。将工商业应纳的营业

税、印花税和营业税附加，并入营业税征收。此外，将随同工商所得税征收的

地方附加并入所得税征收。合并了印花税的若干税目。将粮食交易税改征货

物税。取消特种消费行为税，将电影、戏剧、娱乐业改征文化娱乐税，筵席、冷

食、旅馆、舞场部分并入营业税征收。

1953年3月，召开了全省税务会议。会议重点研究新税制的贯彻，讨论和

制定若干税收政策。根据《西南区少数民族地区税政实施要则>，结合云南实

际制定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税收征收办法，在边疆26个县执行。这次会议还回

顾了三年来云南省工商税收工作情况，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了税收工作中

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改正的办法，统一了干部思想，这是云南税务工作

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

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

年建设计划。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批评了修正税制中的错误。周恩来

总理作了会议结论，指出了过渡时期的税收任务和税收政策。关于税收任务：

“一方面要能更多地积累资金，有利于国家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要调节各阶级

收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

经济，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o”关

于税收政策：“对公私企业应区别对待，繁简不同。对公私合营企业应视国家

控制的程度逐步按国营企业待遇。对工商业，应使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消

费资料，日用品轻于奢侈品，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轻于无益于或少益

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o”在过渡时期，云南省的税收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

这些精神和原则。对公私企业执行“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对国营和合

作社商业的批发业务收入都免征营业税，而对私营商业的批发业务则照征营

业税。国营工业相互之间调拨原材料不征营业税，而私营工业则照征。对国

营企业利润，实行上缴办法，对私营企业利润，按全额累进办法征收所得税，以

节制其资本。为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合营企业的利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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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企业奖励基金、企业公积金、股息红利)的分配办‘

法，对其利润加以限制，使他们既有利可得，又不致于获利过多。为促其向有

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发展，对不同行业、不同产品采取高低不同的税率，

并规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所得税的优待，以鼓励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在征收手续、征收方法方面，

给国营企业、合作社以方便，对私营企业则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每年都要

对私营工商业开展税收大检查，向其偷税、漏税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促进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扶持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1956年8月，经省委批准，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产自用的工农业产品，一律免税；对外出售的，只就土菸

叶、熏烟叶、红糖、煤、羊毛、羊毛毡、皮毛、茶叶、陶瓷器、烟丝等lO种产品，分

别按规定由收购部门或农业社交纳商品流通税或货物税o 1957年3月，为适

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鼓励农村发展多种经营，保护专业手工业户的生

产经营，根据财政部《关于农村工商业税收暂行规定>，省人委结合云南情况，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农民生产销售和自用的应税工农业产品的征

免税作了宽于城镇的规定，对农业社附设的手工业社不征所得税。为促进手

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手工业合作社实行鼓励发展的政策。1956年3月，省

人民委员会转发财政部公布的《手工业合作组织交纳工商税暂行办法>，规定

对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给予一定期限或一定幅度的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

的照顾。对边疆兄弟民族地区的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减免税，从宽掌握。1957

年9月，省人委财办制定的《云南省边疆兄弟民族地区交纳工商各税的暂行规

定(草案)>，对边疆地区作了开征的税种、税目、征税范围比内地少，负担比内

地轻的规定。体现了有利于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不断提高边疆

各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1953年——1957年，工商税收实征7．7042亿元，平均每年实征1．5408亿

元，比经济恢复时期年平均递增率增加25．75％。税收在积累建设资金，促进

经济发展，保证重点建设，调节各阶级阶层收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配

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改造都起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各级税务机构迅速建立完善，

除按中央要求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外，税务干部迅速配备充实。至

1953年，全省税务机构计有专、市税务局15个，县(市)税务局118个，税务人

员5070人，其中，省局机关160人，设5科2室。1956年省财政厅与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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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署办公。1957年财贸机构改革，各专、县税务局与专署、县政府财政科合并，

称财政局，工商税收工作在财政局内设科、股办理。单独设税务机构的有市局

2个，州局1个，县局6个。税务人员减至4608人，其中，省局机关88人，设6

科2室。同时，为迅速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应税收工作需要，省局和

各专、县局，采取短期培训、送财税干校培训、深造等办法，对各级干部进行了

培训o 1950年7月，省局在机关办公处举办第一期干训班，培训专局课长、县

局长和业务骨干o 1951——1957年对新招干部和在职干部，先后送省财政干

校培训14期，1715人。对股、所长以上干部分批选送西南税务干校、西南财政

干校短期培训。1956年、1957年又分批选送干部到西安财政干校深造，从而

保证了各项税收任务的胜利完成。

(二)“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

从1958年起，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经过

“三大”改造，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税收征纳关系也随着发生了变

化，由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征税重点，转为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企业为征税重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经济情况和工农

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使税收更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保证国家建设资金

的需要，对工商税制进行了改革o 1958年9月1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101

次会议原则通过，9月13日国务院公布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

(草案)>。云南省从10月1日起按照执行。这次改革的方针是在原有税负的

基础上简化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合并税种。把原来的商品流通税、

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4种税合并成一种税，即工商统一税。试行后，对工

厂只征一道税，在商业零售环节再征一道税o(2)简化纳税办法。减少对“中

间产品”的征税；简化计税价格，把过去分别按国家规定的调拨价格和批发牌

价计税，改为一律按销售收入计税o(3)在基本维持原税负的基础上调整税

率。主要调高利润水平高的产品的税率，调低利润较低的产品的税率o(4)鼓

励协作生产。改变委托加工产品的纳税规定。至此，云南省征收的税种只有

工商统一税、工商所得税、盐税(1958年4月接办)、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

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7种。停征利息所得税和文化娱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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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税种，简化征税办法以后，云南省对农村工商税收又作了一次调整。

原则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人民公社的巩固，有利于国家对物资的收购，简化

征收手续。1959年4月，省人委批转省财政厅《关于农村财政收入工作意见的

报告>，对农村工商税收继续作了宽于城镇的规定，在农村只征收工商统一税、

屠宰税、牲畜交易税、车船使用牌照税4个税种，除工商统一税的征税产品范

围有扩大外，对农村社、队企业直接出售的产品，不征商业零售环节的工商统

一税，社、队企业仍暂不征收所得税，并相应修改了在农村征收的地方各税。

这些税政措施，对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在改革税收制度的同时，合并税务机构，精减税务干部。1958年、1959年

相继实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并抽调部分税务干部到其他部门工作o 1960

年，全省税务干部减至2337人，省局机关减至18人o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税

收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要求与不切实际的口号，如提出过“无差错、无偷

漏、无拖欠”等脱离实际的要求。经济工作中出现虚报、浮夸、“大放卫星”等现

象，也影响到工商税收收入的准确性，致使1959年至1960年不得不进行退税，

落实收入数字。
’

1961年起，云南省贯彻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和全国税务会议的精神，强调“税收是巩固工农联盟，贯彻党的政策的一个

重要工具”，“税收的杠杆作用不能放弃”，要求“税收工作进一步加强”，“在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云南省根据中央有关指示，采取

一些措施加强税收工作：一是加强税务机构，充实税务干部，大部分县从财政

局划出成立县(市)税务局，基层税务所单独设置。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迅速充实银行、财政和企事业部门的计划、财务、会计、信贷、税务人员的紧

急通知>，把过去抽调到其他部门的税务干部调回，同时增加了一批税务人员，

到1964年，全省税务干部编制回升到4471人，另雇用临时助征员1750人。二

是配合经济调整要求，采取税政措施o 1963年配合农村集市贸易管理，开征集

市交易税；降低个体经济工商统一税的起征点；提高临时商业税的加成幅度；

调整工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方法；积极参与加强市场管理和打击投机倒

把活动。三是严格纳税纪律o 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财

政管理的决定>，要求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应当纳税的个人，都必须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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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家缴纳税款，凡是逾期不缴和偷漏税款的单位，税务部门应当及时催收追

缴，催收无效的，通知当地银行从他们的存款中扣缴，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企业不能同时缴纳税款、利润、归还银行贷款和往来货款的，银行应按照税、

贷、货、利的扣款顺序，首先扣缴税款。与此同时，加强税收管理和利润监交工

作，重申税目、税率、纳税环节、计税价格、缴款时间不能随意更动，减税免税应

报经批准，不得轻易开口子。恢复和建立纳税登记、纳税申报、纳税鉴定、征前

辅导、征后检查等制度。对中央企业和商业企业应上缴的利润、基本折旧基金

等，不论是否派有驻厂员，仍由税务部门监交。四是检查税收政策执行情况o

1963年2月，为了使税务干部正确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做好税收工作，根据中

共云南省委指示，在全省开展了一次税收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从检查情况

看，工商税收收入基本上是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取得的，但在征收中存在着政策

规定不易掌握，解释偏严，因而产生一些错征现象(这部分收入不到财政收入

的1％)。通过检查，纠正了执行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政策上制定了

一些易于操作的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税务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如1963年7

月，为了促进边疆民族经济的发展，制订了《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工商税收暂

行规定(草案)>，缩小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征收范围，少数应税产品调低了税率，

放宽了减税和免税规定。同时响应省委号召，深入山区和农村“蹲点帮队”，深

入企业“蹲点帮厂”，促进了经济发展，受到群众的欢迎和企业的好评。

(三)I‘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5年)

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最高领

导权的罪恶活动中，全省税收工作也与其他工作一样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是

搅乱了思想。把全国统一的税收法令说成是“条条专政”，把必要的税收管理

说成是“管、卡、压”o因而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乱，社会上一度出现了“税收无

用论”、“制度无用论”、“抓业务危险论”等说法，使税务干部出现“三不敢”(不

敢问、不敢查、不敢管)，给税收工作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二是税务机构被撤

并。1967年1月，省政府被“造反派”夺了权，省税务局同各厅局一样，工作陷

入瘫痪。1969年2月，根据省革委决定，省税务局机构被撤销，除留下3人在

省革委生产指挥组财贸组下设的财政小组经办税收业务外，其余税务干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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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五·七”干校劳动，搞斗、批、改。各地、州、市、县税务局的干部，也大部

分到各地“五·七”干校。1969年12月，省革委决定重新组建业务部门，财政与

银行合并，合并后的机构名称，有的叫“财政局”，有的叫“财税局”或“财金局”，

税务机构在局内只是一个组。基层叫财政所或财金所。机构撤并，大批干部

下放，影响了税收工作的开展和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三是规章制度遭到破

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斗、批、改”，在“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的名义下，对税务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纳税辅导以及票证管理等制

度，都被当作“繁琐哲学”，“管、卡、压”，“修正主义”的东西来批，有的被砍掉，

有的名存实亡，致使税收征管工作大为削弱。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制度也被

当成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予以否定，以致有的地区计、会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

态，出现了税收无计划，收税不记帐，票证不审核，统计数字差错多等问题。四

是税收法纪遭到破坏o“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打、

砸、抢成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不正常状态。税收法纪也遭到破

坏，出现了有法不依，偷税漏税；目无国法，抗税不交；以权代法，自行减免；甚

至不适当地行使和层层下放税收管理权限，给税收工作造成了混乱。这些问

题，严重影响云南省的财政收入。1966年完成工商税收收入2．93亿元，1967

年下降为2．55亿元，1968年再下降为1．64亿元，是1956年以来收入最少的一

年。

1972年前后，税收工作曾一度有所转机。1970年，云南省按财政部军管

会《关于国营企业纳税办法(试行草案)>，在昆明等地区26户国营企业试行一

个企业使用一个税率的“综合税”试点o 1971年起，又按财政部规定，在国营交

通运输、邮政、电讯、省级电力等4个行业试行“行业税”。1972年5月，又依照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扩大工商税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昆明、个旧、下关3

个市和富源县试行工商税。19r73年1月，省财政局召开全省财政、银行工作会

议，税收方面重点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全省试行工商税；二是根据整顿的精神，

研究了加强税收管理的措施。会后，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转发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的同时，制发了<关于加强纳税管理的规

定>，要求各地既抓税制改革，又要切实加强税收管理，积极组织工商税收收

人。

在简化税制，试行工商税的同时，云南省对边疆、农村征税办法也相应作

了整顿o 1973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制发了《边疆兄弟民族地区工商税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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